
附件3

行政权力基本信息表

权力事项名称
对建设单位未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危大工程施工技术措施费或者相应

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的处罚

权力类别 行政处罚

实施依据

【部门规章】《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2019年修正）
第二十九条：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提供工程周边环境等资料的；
　　（二）未按照本规定在招标文件中列出危大工程清单的；
　　（三）未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危大工程施工技术措施费或者相应
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的；
　　（四）未按照本规定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第三方监测的；
　　（五）未对第三方监测单位报告的异常情况组织采取处置措施的。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按照立案条件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不予立
案应当告知理由）；对需要补充材料的，应当场一次性告知。
2.调查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依法收集整理证据材料；执法人员
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并严格
执行监察回避制度。
3.审查责任：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对
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行政处罚案件审查小组
集体讨论提出审查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
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
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规定期限内依法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
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
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实施主体 第一师阿拉尔市住建局 承办机构 住建局建管科

实施对象 企业 办理情况公开范围 向社会公开

共同实施部门 无
收费（征收）标准

及依据
无

法定时限 90日 承诺时限 50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 0997-4617169 投诉电话 0997-6352626

备注


